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更一字第2號

聲  請  人  林正豪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徐維良律師

相  對  人  嘉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峯  

代  理  人  彭意森律師

上列聲請人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1以上之股

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

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

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

　　又按檢查人之報酬乃公司所支付，檢查必有相當成本之支

出，基於成本效益之原則，必須股東持股達到一定比例，公

司經營之良窳所關涉之股東權益達到一定經濟規模時，支出

相當成本檢查公司帳務，不會違反手段目的之比例，方予股

東聲請檢查之權。是此要件，應屬少數股東聲請檢查公司帳

務之權利保護要件，自應於裁定時仍具備（臺灣高等法院暨

所屬法院106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3號研討意見可資

參照）。因之，公司於必要時始選任檢查人，屬臨時之監督

機關，檢查人將其調查結果報告於其選任機關，藉以促動選

任機關採取善後行動或提供選任機關採取必要措施之前提要

件，自不得由檢查人恣意決定檢查之範圍。若僅憑特定時點

少數股東所選任之檢查人，行未來無窮盡帳務之檢查，自有

擾亂公司正常營運之虞，而有濫用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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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形（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087號判決意旨參

照）。準此，立法上既已就行使檢查權對公司經營所生之影

響，與少數股東權益之保障間，加以斟酌衡量。則法院在少

數股東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

時，法院除形式上審核是否符合該條項之聲請要件外，亦須

實質審酌少數股東之聲請，是否檢附理由、事證、說明必要

性，及是否有權利濫用之虞。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於103年出售甲級營造佶利營造

有限公司之股權，將所得價金1100萬元，其中50萬元購買相

對人2%之股份，其餘1050萬元均匯入相對人之帳戶，作為投

資系爭新店安坑建案之全部款項共1100萬元，自103年起持

有股份佔該公司已達發行股份總數之2%，相對人不曾通知聲

請人參加股東會，完全不知相對人營運狀況，亦不曾分配股

息或股利，依相對人負責人黃啟峯於民國(下同)109年8月6

日工商時報之報導可知，自承已成立36年，營運狀況似乎不

差，不可能沒有獲利，相對人於新店之青森匯建案，依網路

查詢之結果，已全數完銷。另有相對人股東林信義、謝水坤

二人，曾發函主張相對人的新店安坑建案（即上揭青森匯建

案）存有財務帳目不清、股權異動不清、偽造文書等違法行

為。相對人雖於113年1月19日召開十餘年來的第一次臨時股

東會，其於102年度募資3億7500萬元，又於105年3月間向股

東募資1億5000萬元，109年度募集增資6500萬元，聲請人曾

於105年4月26日現金增資300萬元，相對人均未提供相關資

料予聲請人，亦未提出任何收款單據及有何股東出資之明

細，未就歷年財務為公開透明之報告，並自認3次募集增

資，均未向主管機關辦理增資登記，相對人兩次之增資，其

均未增加股份，其後又將股東匯入之款項，以自己認定之金

額要求股東領回，依相對人透過此種非合法方式之增資及退

資，已高達4億2500萬元，相對人未按照公司法之規定，如

辦理增資或現金增資，或盈餘轉增資，或公積轉增資，均應

發行新股，有意規避公司法第9條驗資不實之刑責及洗錢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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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法第2條之洗錢行為，相對人增資及退股東款項及於103年

起至112年間不召開股東會均違反公司法，即無會計師查核

簽證增資款，相對人之行為實有違法及黑箱作業，仍有選派

檢查人之必要，檢查相對人公司之業務帳目及財產營運狀況

之必要，故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聲請選派檢查人，並聲

明:准予選派檢查人為相對人檢查自103年起迄今之業務帳目

及財產情形。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相對人則以:

(一)相對人營運概況說明

　1.相對人前身為嘉峰建設有限公司（83年1月27日設立），嗣

有意擴大營業規模，乃募集資金，於100年12月下旬改組成

為股份有限公司組織型態，登記實收資本額新台幣（下同）

2,500萬元。相對人改組後，積極投入新北市新店區安坑地

區青森匯建案基地的購地計劃，於101年底斥資購入新北市

○○區○○段○000地號土地及道路用地，共15筆，繼於107

年間再購入新北市○○區○○段○00地號等公共設施保留

地，資以提高青森匯建案的獎勵容積使用。俟青森匯建案基

地購入整合告一段落，即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建造執照，領得

108年店建字第13號建照。惟隨後不久，台灣地區面臨COVID

-19疫情的嚴厲考驗，建築業者也有缺工、缺料問題，及工

資、建材成本上揚的挑戰，相對人猶努力進行青森匯建案的

相關興建工程，終於111年11月初領得青森匯建案的111年店

使字第359號使用執照。相對人隨而投入百餘戶購屋消費者

的交屋工作，繼於112年12月中旬完成與青森匯管理委員會

間公共設施驗收移交等事務。

　2.相對人改組成為股份有限公司以來，唯一主要業務僅有青森

匯建案而已，同一期間中並無其他建案籌措或進行，股東們

對此一情形均甚了解，也知須等到青森匯建案的銷售、興

建，交屋等連串又繁雜工作完成後，相對人才能針對營業情

況及青森匯建案的收支帳目交由會計師進行結算，故自101

年底啓動青森匯建案眾多基地的購地計劃，至112年間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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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森匯建案購屋戶交屋及眾多公共設施驗收移交手續（按交

屋完結，相對人方可取得購屋貸款的買賣價款收入）及管委

會公設驗收移交事務（按公設驗收移交，相對人方可估算現

金盈餘）期間中，相對人實在無法提出詳細營業報告及財務

帳冊予股東們觀閱。而各股東們也知道相對人自改組以來，

僅有一個主要業務青森匯建案而已，在購地、領照、興建、

交屋等程序完結前，亦無法進行詳細營業（銷售及支出）報

告，在虧損或應付款項了結前，更不能分派股息，故101年

改組以來，至112年12月青森匯建案購屋戶交屋及公設驗收

移交事務止，向無任一股東催促相對人須通知開會或是提出

財務報表文件。

　3.相對人為籌措龐大應付青森匯建案土地價款及相關工程款，

曾於102年以增資名義向股東們募資3億7千5百萬元，復於10

5年後再以增資名義向股東們實募1億4千5百萬元。相對人為

對各股東投入款項，有所交待，在青森匯建案預售後期，陸

續取得購屋戶所支付買賣價金後，相對人於110年9月下旬提

撥1億5千萬元及於112年4月下旬再提撥3億7千5百萬元款

項，辦理股東之前增資款項之前期退還作業。

(二)相對人與股東間往來款項理清及結算

　1.相對人取得各股東的增資款項後，隨即投入應付購地償款、

銀行融資貸款、工程款等用途，未及辦理增資登記，而須列

成股東往來借款的性質。然而股東們持股比例，有因其是否

參加募資（增資）程序，有所增減調整，以致少數股東提出

疑義；此外，如將增資款項改列成股東往來借款性質時，也

須向股東說明情況，並交由股東會討論及表決，以及未售餘

屋待售事宜，亦須向股東說明。因而，相對人於112年12月

間完成青森匯建案各項公共設施驗收移交事務後，隨即寄發

訂期在113年1月19日召開臨時股東會開會通知予各股東。相

對人113年1月19日臨時股東會，出席股東持有股數合計240

萬股，占全部股數250萬股之96%。會議當天並就討論事項

（一）股東股權調整、（二）三次募資利息計算、（三）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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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13戶餘屋如何處理等三個議案，由出席股東發言陳述其意

見，會中就第二議業進行表決，以贊成權數1,872,500股佔

表決權總權數240萬股之78.02%，表決通過。上述113年1月1

9日臨時股東會結束後，相對人依公司章程、公司法規將應

繳所得稅費用、法定公積、行政開銷及可能虧損予以保留，

即根據第二議案決議內容，提撥5千萬元款項，通知全體股

東們得於113年2月5日前來相對人處所領取款項。113年2月5

日當天聲請人委託其父親林啟誠代理出面領款及執收股東會

議事錄文件，對於股東往來借款本金利息清償計算式，並無

意見，當天領取第一次股往未償本金561,829元、第一次股

往新增利息全額141,013元、第二次股往新增利息全額305,5

92元，合計1,008,434元，有聲請人委託書、領款確認單、

股東往來計算表、議事錄簽收單附卷可稽。

　2.前段相對人發放股往本金利息結束後，相對人亦將相關資料

委由會計師整理作帳，並寄發將於113年4月18日召開113年

度股東常會開會通知予全體股東。113年4月18日股東常會，

該日會議計有九成五以上股東出席，合計2,473,750股數，

會議承認事項第一議案就112年度財務報表進行表決承認事

項，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合計2,473,750股，贊成股權數為1,8

54,250股，以74.96%比例表決通過。承接112年度財務報表

承認議案後，在同日會議討論事項第一議案，就盈餘262,44

6,418元分配案，進行討論，因須保留所得稅費用、法定公

積、支付募資利息及本金緣故，故帳面上除青森匯建案13戶

餘屋待售外，暫無盈餘可供分配予股東。相對人繼而在討論

事項第二議案，就青森匯建案待售房地，依二樓以上的一般

住家臨近交易行情，及一樓店面的估售價格，向與會股東提

出說明，但因出席股東無人願意出面承受，故只得委託仲介

公司進行代售。就青森匯建案餘屋待售一事，恐因股東同意

委售底價過高及中央銀行實施第七波信用管制打房措施，以

致國內預售屋及成屋市場哀嚎遍野，六都買賣成交量大幅減

少，時至今日，相對人名下所有青森匯建案餘屋未有成交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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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三)相對人財務報表及營所稅申報說明相對人已通知承辦歷年財

務報表、營所稅申報、查核報告之會計師，加以整理101至1

12年度財簽及稅簽文件交付給相對人。

(四)聲請人曾與訴外人王暉雄、黃啓峯二人，前後於103年8月25

日、103年10月3日訂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二紙，聲

請人因系爭協議書，進而取得相對人公司的2%股權（按2%股

權為訴外人王暉雄轉讓個人0.8%股份、黃啓峯轉讓個人1.2%

股份予聲請人，合計5萬股，聲請人因而成為相對人股

東）；相對地，聲請人也因系爭協議書緣故，將伊經營佶利

營造有限公司全部股份轉讓給訴外人王暉雄、黃啓峯二人指

定之王暉雄、黃泰棋、黃映中、盧怡君四人。系爭協議書應

屬聲請人林正豪與訴外人王暉雄二人間私人股權交換性質的

法律關係，且綜觀內容也無其他投資利益之分配或取得。

然，聲請人竟曲解意義，以非屬締約當事人之相對人為民事

被告，於112年5月間向釣院提起退還股款民事事件（案號11

2年度重訴字第353號），聲稱依系爭協議書及口頭約定，相

對人須返還給付1490萬6744元。上揭退還股款事件審理法

院，為了解爭執事項的真相為何，於118年2月19日庭期，同

時傳喚承辦股權交換手續會計師鍾祥明、相對人總經理特助

黃泰棋、佶利公司行政王秀蘭、佶利公司會計吳秀春等人到

庭作證，渠等證人均未為任何有利於聲請人之證述，審理法

院隨後於113年9月間宣判，認定聲請人之訴訟無理由，判決

聲請人敗訴。聲請人在上揭退還股款事件審理時，眼見到庭

證人均為不利之證述，且相對人又不願接受其方提出的無理

和解方案，即於113年6、7月間，以相對人代表人黃啓峯為

刑案被告，向新北地方檢察署提起詐欺、背信、偽造文書、

違反商業會計法等多項罪名之指控，該告訴案件由新北地方

檢察署以113年度他字第6450號受理偵辦中。

(四)相對人歷年來均依法如實委託專業會計師進行財務報表之製

作查核，並每年依法向稅捐機關申報及繳納營利事業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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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遇有銷售建案營業收入時，也依法彌補虧損及保留法定

公積後，將可分配盈餘或應退還款項給付與全體股東，確無

損害股東利益的具體事實。本件並無選派檢查人之必要，相

對人也無須提出人選名單。

(一)聲請人主張其為相對人股東，持有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2

0％，且持有繼續6個月以上，業據其提出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年度證券交易稅一般代繳稅額繳款書為證（見原審卷第17至

20頁），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堪認聲請人為繼續6個月以

上，持有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1%之股東，具備公司法第24

5條第1項所定行使少數股東聲請選派檢查人之身分要件。

(二)聲請人主張相對人雖於113年1月19日召開十餘年來的第一次

臨時股東會，其於102年度募資3億7500萬元，又於105年3月

間向股東募資1億5000萬元，109年度募集增資6500萬元，聲

請人曾於105年4月26日現金增資300萬元，相對人均未提供

相關資料予聲請人，亦未提出任何收款單據及有何股東出資

之明細，未就歷年財務為公開透明之報告，並自認3次募集

增資，均未向主管機關辦理增資登記，相對人增資及退股東

款項及於103年起至112年間不召開股東會均違反公司法，即

無會計師查核簽證增資款，相對人之行為實有違法及黑箱作

業，仍有選派檢查人之必要云云，經查:

　1.相對人於113年1月19日臨時股東會，出席股東持有股數合計

240萬股，占全部股數250萬股之96%。會議當天並就討論事

項（一）股東股權調整、（二）三次募資利息計算、（三）

未售13戶餘屋如何處理等三個議案，由出席股東發言陳述其

意見，會中就第二議業進行表決，以贊成權數1,872,500股

佔表決權總權數240萬股之78.02%，表決通過。臨時股東會

結束後，相對人依公司章程、公司法規將應繳所得稅費用、

法定公積、行政開銷及可能虧損予以保留，即根據第二議案

決議內容，提撥5千萬元款項，聲請人已受領第一次股往未

償本金56萬1829元、第一次股往新增利息全額14萬1013元、

四、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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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股往新增利息全額30萬5592元，合計100萬8434元等

情，為聲請人所不爭，堪信為真實。可知相對人對於增資募

款情形，業經股東會決議表決通過，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自無帳目不清之情形，聲請人以相對人帳目不清為由，據此

聲請選派檢查人，自無必要。　 

　2.相對人已於本院審理時提出101年起至111年度各年度之財務

報表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書、102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簽證查

核報告書等文件（見本院卷第69-795頁），相對人歷年來均

依法如實委託專業會計師進行財務報表之製作及查核，並依

法如實稅捐機關申報及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並依法彌補虧

損及保留法定公積金，將可分配之盈餘及應退還款項給付予

全體股東，並無損害股東權益，聲請人已於114年2月11日經

由閱卷（見本院卷2第49頁），自得查核上開資料，聲請人

既未敘明上開經由會計師簽證之會計資料有何違法之情形，

亦難認本件有另行選派會計師重覆檢查公司業務之必要，聲

請人僅空言臆測相對人有不法經營等情，自難僅憑上開臆測

之詞，即據以判斷有何可由股東保護機制予以檢查相對人公

司之必要性，並與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應限於特定事

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之要件顯屬不符，是其本件聲請，

難認有據。

(三)綜上所述，聲請人未能檢附明確之理由及事證釋明選派檢查

人之必要性，亦未特定檢查人應予檢查之範圍，僅泛稱應檢

查相對人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是聲請人依公司法第245條

第1項規定選派檢查人之聲請，要與法律要件未合，自非有

據，應予駁回。

(四)關於財產權之訴訟，原告釋明在判決確定前不為執行，恐受

難於抵償或難於計算之損害者，法院應依其聲請，宣告假執

行。原告陳明在執行前可供擔保而聲請宣告假執行者，雖無

前項釋明，法院應定相當之擔保額，宣告供擔保後，得為假

執行。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為

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並非財產權之訴訟，聲請人供擔保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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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顯有誤會，併予駁回。

五、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95

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林昱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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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更一字第2號
聲  請  人  林正豪  


代  理  人  徐維良律師
相  對  人  嘉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峯  
代  理  人  彭意森律師
上列聲請人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1以上之股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
　　又按檢查人之報酬乃公司所支付，檢查必有相當成本之支出，基於成本效益之原則，必須股東持股達到一定比例，公司經營之良窳所關涉之股東權益達到一定經濟規模時，支出相當成本檢查公司帳務，不會違反手段目的之比例，方予股東聲請檢查之權。是此要件，應屬少數股東聲請檢查公司帳務之權利保護要件，自應於裁定時仍具備（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6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3號研討意見可資參照）。因之，公司於必要時始選任檢查人，屬臨時之監督機關，檢查人將其調查結果報告於其選任機關，藉以促動選任機關採取善後行動或提供選任機關採取必要措施之前提要件，自不得由檢查人恣意決定檢查之範圍。若僅憑特定時點少數股東所選任之檢查人，行未來無窮盡帳務之檢查，自有擾亂公司正常營運之虞，而有濫用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權利之情形（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087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立法上既已就行使檢查權對公司經營所生之影響，與少數股東權益之保障間，加以斟酌衡量。則法院在少數股東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時，法院除形式上審核是否符合該條項之聲請要件外，亦須實質審酌少數股東之聲請，是否檢附理由、事證、說明必要性，及是否有權利濫用之虞。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於103年出售甲級營造佶利營造有限公司之股權，將所得價金1100萬元，其中50萬元購買相對人2%之股份，其餘1050萬元均匯入相對人之帳戶，作為投資系爭新店安坑建案之全部款項共1100萬元，自103年起持有股份佔該公司已達發行股份總數之2%，相對人不曾通知聲請人參加股東會，完全不知相對人營運狀況，亦不曾分配股息或股利，依相對人負責人黃啟峯於民國(下同)109年8月6日工商時報之報導可知，自承已成立36年，營運狀況似乎不差，不可能沒有獲利，相對人於新店之青森匯建案，依網路查詢之結果，已全數完銷。另有相對人股東林信義、謝水坤二人，曾發函主張相對人的新店安坑建案（即上揭青森匯建案）存有財務帳目不清、股權異動不清、偽造文書等違法行為。相對人雖於113年1月19日召開十餘年來的第一次臨時股東會，其於102年度募資3億7500萬元，又於105年3月間向股東募資1億5000萬元，109年度募集增資6500萬元，聲請人曾於105年4月26日現金增資300萬元，相對人均未提供相關資料予聲請人，亦未提出任何收款單據及有何股東出資之明細，未就歷年財務為公開透明之報告，並自認3次募集增資，均未向主管機關辦理增資登記，相對人兩次之增資，其均未增加股份，其後又將股東匯入之款項，以自己認定之金額要求股東領回，依相對人透過此種非合法方式之增資及退資，已高達4億2500萬元，相對人未按照公司法之規定，如辦理增資或現金增資，或盈餘轉增資，或公積轉增資，均應發行新股，有意規避公司法第9條驗資不實之刑責及洗錢防制法第2條之洗錢行為，相對人增資及退股東款項及於103年起至112年間不召開股東會均違反公司法，即無會計師查核簽證增資款，相對人之行為實有違法及黑箱作業，仍有選派檢查人之必要，檢查相對人公司之業務帳目及財產營運狀況之必要，故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聲請選派檢查人，並聲明:准予選派檢查人為相對人檢查自103年起迄今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相對人則以:
(一)相對人營運概況說明
　1.相對人前身為嘉峰建設有限公司（83年1月27日設立），嗣有意擴大營業規模，乃募集資金，於100年12月下旬改組成為股份有限公司組織型態，登記實收資本額新台幣（下同）2,500萬元。相對人改組後，積極投入新北市新店區安坑地區青森匯建案基地的購地計劃，於101年底斥資購入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道路用地，共15筆，繼於107年間再購入新北市○○區○○段○00地號等公共設施保留地，資以提高青森匯建案的獎勵容積使用。俟青森匯建案基地購入整合告一段落，即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建造執照，領得108年店建字第13號建照。惟隨後不久，台灣地區面臨COVID-19疫情的嚴厲考驗，建築業者也有缺工、缺料問題，及工資、建材成本上揚的挑戰，相對人猶努力進行青森匯建案的相關興建工程，終於111年11月初領得青森匯建案的111年店使字第359號使用執照。相對人隨而投入百餘戶購屋消費者的交屋工作，繼於112年12月中旬完成與青森匯管理委員會間公共設施驗收移交等事務。
　2.相對人改組成為股份有限公司以來，唯一主要業務僅有青森匯建案而已，同一期間中並無其他建案籌措或進行，股東們對此一情形均甚了解，也知須等到青森匯建案的銷售、興建，交屋等連串又繁雜工作完成後，相對人才能針對營業情況及青森匯建案的收支帳目交由會計師進行結算，故自101年底啓動青森匯建案眾多基地的購地計劃，至112年間完成青森匯建案購屋戶交屋及眾多公共設施驗收移交手續（按交屋完結，相對人方可取得購屋貸款的買賣價款收入）及管委會公設驗收移交事務（按公設驗收移交，相對人方可估算現金盈餘）期間中，相對人實在無法提出詳細營業報告及財務帳冊予股東們觀閱。而各股東們也知道相對人自改組以來，僅有一個主要業務青森匯建案而已，在購地、領照、興建、交屋等程序完結前，亦無法進行詳細營業（銷售及支出）報告，在虧損或應付款項了結前，更不能分派股息，故101年改組以來，至112年12月青森匯建案購屋戶交屋及公設驗收移交事務止，向無任一股東催促相對人須通知開會或是提出財務報表文件。
　3.相對人為籌措龐大應付青森匯建案土地價款及相關工程款，曾於102年以增資名義向股東們募資3億7千5百萬元，復於105年後再以增資名義向股東們實募1億4千5百萬元。相對人為對各股東投入款項，有所交待，在青森匯建案預售後期，陸續取得購屋戶所支付買賣價金後，相對人於110年9月下旬提撥1億5千萬元及於112年4月下旬再提撥3億7千5百萬元款項，辦理股東之前增資款項之前期退還作業。
(二)相對人與股東間往來款項理清及結算
　1.相對人取得各股東的增資款項後，隨即投入應付購地償款、銀行融資貸款、工程款等用途，未及辦理增資登記，而須列成股東往來借款的性質。然而股東們持股比例，有因其是否參加募資（增資）程序，有所增減調整，以致少數股東提出疑義；此外，如將增資款項改列成股東往來借款性質時，也須向股東說明情況，並交由股東會討論及表決，以及未售餘屋待售事宜，亦須向股東說明。因而，相對人於112年12月間完成青森匯建案各項公共設施驗收移交事務後，隨即寄發訂期在113年1月19日召開臨時股東會開會通知予各股東。相對人113年1月19日臨時股東會，出席股東持有股數合計240萬股，占全部股數250萬股之96%。會議當天並就討論事項（一）股東股權調整、（二）三次募資利息計算、（三）未售13戶餘屋如何處理等三個議案，由出席股東發言陳述其意見，會中就第二議業進行表決，以贊成權數1,872,500股佔表決權總權數240萬股之78.02%，表決通過。上述113年1月19日臨時股東會結束後，相對人依公司章程、公司法規將應繳所得稅費用、法定公積、行政開銷及可能虧損予以保留，即根據第二議案決議內容，提撥5千萬元款項，通知全體股東們得於113年2月5日前來相對人處所領取款項。113年2月5日當天聲請人委託其父親林啟誠代理出面領款及執收股東會議事錄文件，對於股東往來借款本金利息清償計算式，並無意見，當天領取第一次股往未償本金561,829元、第一次股往新增利息全額141,013元、第二次股往新增利息全額305,592元，合計1,008,434元，有聲請人委託書、領款確認單、股東往來計算表、議事錄簽收單附卷可稽。
　2.前段相對人發放股往本金利息結束後，相對人亦將相關資料委由會計師整理作帳，並寄發將於113年4月18日召開113年度股東常會開會通知予全體股東。113年4月18日股東常會，該日會議計有九成五以上股東出席，合計2,473,750股數，會議承認事項第一議案就112年度財務報表進行表決承認事項，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合計2,473,750股，贊成股權數為1,854,250股，以74.96%比例表決通過。承接112年度財務報表承認議案後，在同日會議討論事項第一議案，就盈餘262,446,418元分配案，進行討論，因須保留所得稅費用、法定公積、支付募資利息及本金緣故，故帳面上除青森匯建案13戶餘屋待售外，暫無盈餘可供分配予股東。相對人繼而在討論事項第二議案，就青森匯建案待售房地，依二樓以上的一般住家臨近交易行情，及一樓店面的估售價格，向與會股東提出說明，但因出席股東無人願意出面承受，故只得委託仲介公司進行代售。就青森匯建案餘屋待售一事，恐因股東同意委售底價過高及中央銀行實施第七波信用管制打房措施，以致國內預售屋及成屋市場哀嚎遍野，六都買賣成交量大幅減少，時至今日，相對人名下所有青森匯建案餘屋未有成交消息。
(三)相對人財務報表及營所稅申報說明相對人已通知承辦歷年財務報表、營所稅申報、查核報告之會計師，加以整理101至112年度財簽及稅簽文件交付給相對人。
(四)聲請人曾與訴外人王暉雄、黃啓峯二人，前後於103年8月25日、103年10月3日訂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二紙，聲請人因系爭協議書，進而取得相對人公司的2%股權（按2%股權為訴外人王暉雄轉讓個人0.8%股份、黃啓峯轉讓個人1.2%股份予聲請人，合計5萬股，聲請人因而成為相對人股東）；相對地，聲請人也因系爭協議書緣故，將伊經營佶利營造有限公司全部股份轉讓給訴外人王暉雄、黃啓峯二人指定之王暉雄、黃泰棋、黃映中、盧怡君四人。系爭協議書應屬聲請人林正豪與訴外人王暉雄二人間私人股權交換性質的法律關係，且綜觀內容也無其他投資利益之分配或取得。然，聲請人竟曲解意義，以非屬締約當事人之相對人為民事被告，於112年5月間向釣院提起退還股款民事事件（案號112年度重訴字第353號），聲稱依系爭協議書及口頭約定，相對人須返還給付1490萬6744元。上揭退還股款事件審理法院，為了解爭執事項的真相為何，於118年2月19日庭期，同時傳喚承辦股權交換手續會計師鍾祥明、相對人總經理特助黃泰棋、佶利公司行政王秀蘭、佶利公司會計吳秀春等人到庭作證，渠等證人均未為任何有利於聲請人之證述，審理法院隨後於113年9月間宣判，認定聲請人之訴訟無理由，判決聲請人敗訴。聲請人在上揭退還股款事件審理時，眼見到庭證人均為不利之證述，且相對人又不願接受其方提出的無理和解方案，即於113年6、7月間，以相對人代表人黃啓峯為刑案被告，向新北地方檢察署提起詐欺、背信、偽造文書、違反商業會計法等多項罪名之指控，該告訴案件由新北地方檢察署以113年度他字第6450號受理偵辦中。
(四)相對人歷年來均依法如實委託專業會計師進行財務報表之製作查核，並每年依法向稅捐機關申報及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遇有銷售建案營業收入時，也依法彌補虧損及保留法定公積後，將可分配盈餘或應退還款項給付與全體股東，確無損害股東利益的具體事實。本件並無選派檢查人之必要，相對人也無須提出人選名單。
四、經查：　
(一)聲請人主張其為相對人股東，持有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20％，且持有繼續6個月以上，業據其提出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年度證券交易稅一般代繳稅額繳款書為證（見原審卷第17至20頁），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堪認聲請人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1%之股東，具備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所定行使少數股東聲請選派檢查人之身分要件。
(二)聲請人主張相對人雖於113年1月19日召開十餘年來的第一次臨時股東會，其於102年度募資3億7500萬元，又於105年3月間向股東募資1億5000萬元，109年度募集增資6500萬元，聲請人曾於105年4月26日現金增資300萬元，相對人均未提供相關資料予聲請人，亦未提出任何收款單據及有何股東出資之明細，未就歷年財務為公開透明之報告，並自認3次募集增資，均未向主管機關辦理增資登記，相對人增資及退股東款項及於103年起至112年間不召開股東會均違反公司法，即無會計師查核簽證增資款，相對人之行為實有違法及黑箱作業，仍有選派檢查人之必要云云，經查:
　1.相對人於113年1月19日臨時股東會，出席股東持有股數合計240萬股，占全部股數250萬股之96%。會議當天並就討論事項（一）股東股權調整、（二）三次募資利息計算、（三）未售13戶餘屋如何處理等三個議案，由出席股東發言陳述其意見，會中就第二議業進行表決，以贊成權數1,872,500股佔表決權總權數240萬股之78.02%，表決通過。臨時股東會結束後，相對人依公司章程、公司法規將應繳所得稅費用、法定公積、行政開銷及可能虧損予以保留，即根據第二議案決議內容，提撥5千萬元款項，聲請人已受領第一次股往未償本金56萬1829元、第一次股往新增利息全額14萬1013元、第二次股往新增利息全額30萬5592元，合計100萬8434元等情，為聲請人所不爭，堪信為真實。可知相對人對於增資募款情形，業經股東會決議表決通過，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自無帳目不清之情形，聲請人以相對人帳目不清為由，據此聲請選派檢查人，自無必要。　 
　2.相對人已於本院審理時提出101年起至111年度各年度之財務報表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書、102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簽證查核報告書等文件（見本院卷第69-795頁），相對人歷年來均依法如實委託專業會計師進行財務報表之製作及查核，並依法如實稅捐機關申報及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並依法彌補虧損及保留法定公積金，將可分配之盈餘及應退還款項給付予全體股東，並無損害股東權益，聲請人已於114年2月11日經由閱卷（見本院卷2第49頁），自得查核上開資料，聲請人既未敘明上開經由會計師簽證之會計資料有何違法之情形，亦難認本件有另行選派會計師重覆檢查公司業務之必要，聲請人僅空言臆測相對人有不法經營等情，自難僅憑上開臆測之詞，即據以判斷有何可由股東保護機制予以檢查相對人公司之必要性，並與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應限於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之要件顯屬不符，是其本件聲請，難認有據。
(三)綜上所述，聲請人未能檢附明確之理由及事證釋明選派檢查人之必要性，亦未特定檢查人應予檢查之範圍，僅泛稱應檢查相對人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是聲請人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選派檢查人之聲請，要與法律要件未合，自非有據，應予駁回。
(四)關於財產權之訴訟，原告釋明在判決確定前不為執行，恐受難於抵償或難於計算之損害者，法院應依其聲請，宣告假執行。原告陳明在執行前可供擔保而聲請宣告假執行者，雖無前項釋明，法院應定相當之擔保額，宣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為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並非財產權之訴訟，聲請人供擔保假執行，顯有誤會，併予駁回。
五、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林昱嘉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更一字第2號
聲  請  人  林正豪  

代  理  人  徐維良律師
相  對  人  嘉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峯  
代  理  人  彭意森律師
上列聲請人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1以上之股東
    ，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
    ，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
    、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
　　又按檢查人之報酬乃公司所支付，檢查必有相當成本之支出
    ，基於成本效益之原則，必須股東持股達到一定比例，公司
    經營之良窳所關涉之股東權益達到一定經濟規模時，支出相
    當成本檢查公司帳務，不會違反手段目的之比例，方予股東
    聲請檢查之權。是此要件，應屬少數股東聲請檢查公司帳務
    之權利保護要件，自應於裁定時仍具備（臺灣高等法院暨所
    屬法院106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3號研討意見可資參
    照）。因之，公司於必要時始選任檢查人，屬臨時之監督機
    關，檢查人將其調查結果報告於其選任機關，藉以促動選任
    機關採取善後行動或提供選任機關採取必要措施之前提要件
    ，自不得由檢查人恣意決定檢查之範圍。若僅憑特定時點少
    數股東所選任之檢查人，行未來無窮盡帳務之檢查，自有擾
    亂公司正常營運之虞，而有濫用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權利之
    情形（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087號判決意旨參照）。
    準此，立法上既已就行使檢查權對公司經營所生之影響，與
    少數股東權益之保障間，加以斟酌衡量。則法院在少數股東
    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時，法院
    除形式上審核是否符合該條項之聲請要件外，亦須實質審酌
    少數股東之聲請，是否檢附理由、事證、說明必要性，及是
    否有權利濫用之虞。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於103年出售甲級營造佶利營造有限公司之股權，將所得價金1100萬元，其中50萬元購買相對人2%之股份，其餘1050萬元均匯入相對人之帳戶，作為投資系爭新店安坑建案之全部款項共1100萬元，自103年起持有股份佔該公司已達發行股份總數之2%，相對人不曾通知聲請人參加股東會，完全不知相對人營運狀況，亦不曾分配股息或股利，依相對人負責人黃啟峯於民國(下同)109年8月6日工商時報之報導可知，自承已成立36年，營運狀況似乎不差，不可能沒有獲利，相對人於新店之青森匯建案，依網路查詢之結果，已全數完銷。另有相對人股東林信義、謝水坤二人，曾發函主張相對人的新店安坑建案（即上揭青森匯建案）存有財務帳目不清、股權異動不清、偽造文書等違法行為。相對人雖於113年1月19日召開十餘年來的第一次臨時股東會，其於102年度募資3億7500萬元，又於105年3月間向股東募資1億5000萬元，109年度募集增資6500萬元，聲請人曾於105年4月26日現金增資300萬元，相對人均未提供相關資料予聲請人，亦未提出任何收款單據及有何股東出資之明細，未就歷年財務為公開透明之報告，並自認3次募集增資，均未向主管機關辦理增資登記，相對人兩次之增資，其均未增加股份，其後又將股東匯入之款項，以自己認定之金額要求股東領回，依相對人透過此種非合法方式之增資及退資，已高達4億2500萬元，相對人未按照公司法之規定，如辦理增資或現金增資，或盈餘轉增資，或公積轉增資，均應發行新股，有意規避公司法第9條驗資不實之刑責及洗錢防制法第2條之洗錢行為，相對人增資及退股東款項及於103年起至112年間不召開股東會均違反公司法，即無會計師查核簽證增資款，相對人之行為實有違法及黑箱作業，仍有選派檢查人之必要，檢查相對人公司之業務帳目及財產營運狀況之必要，故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聲請選派檢查人，並聲明:准予選派檢查人為相對人檢查自103年起迄今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相對人則以:
(一)相對人營運概況說明
　1.相對人前身為嘉峰建設有限公司（83年1月27日設立），嗣
    有意擴大營業規模，乃募集資金，於100年12月下旬改組成
    為股份有限公司組織型態，登記實收資本額新台幣（下同）
    2,500萬元。相對人改組後，積極投入新北市新店區安坑地
    區青森匯建案基地的購地計劃，於101年底斥資購入新北市○
    ○區○○段○000地號土地及道路用地，共15筆，繼於107年間再
    購入新北市○○區○○段○00地號等公共設施保留地，資以提高
    青森匯建案的獎勵容積使用。俟青森匯建案基地購入整合告
    一段落，即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建造執照，領得108年店建字
    第13號建照。惟隨後不久，台灣地區面臨COVID-19疫情的嚴
    厲考驗，建築業者也有缺工、缺料問題，及工資、建材成本
    上揚的挑戰，相對人猶努力進行青森匯建案的相關興建工程
    ，終於111年11月初領得青森匯建案的111年店使字第359號
    使用執照。相對人隨而投入百餘戶購屋消費者的交屋工作，
    繼於112年12月中旬完成與青森匯管理委員會間公共設施驗
    收移交等事務。
　2.相對人改組成為股份有限公司以來，唯一主要業務僅有青森
    匯建案而已，同一期間中並無其他建案籌措或進行，股東們
    對此一情形均甚了解，也知須等到青森匯建案的銷售、興建
    ，交屋等連串又繁雜工作完成後，相對人才能針對營業情況
    及青森匯建案的收支帳目交由會計師進行結算，故自101年
    底啓動青森匯建案眾多基地的購地計劃，至112年間完成青
    森匯建案購屋戶交屋及眾多公共設施驗收移交手續（按交屋
    完結，相對人方可取得購屋貸款的買賣價款收入）及管委會
    公設驗收移交事務（按公設驗收移交，相對人方可估算現金
    盈餘）期間中，相對人實在無法提出詳細營業報告及財務帳
    冊予股東們觀閱。而各股東們也知道相對人自改組以來，僅
    有一個主要業務青森匯建案而已，在購地、領照、興建、交
    屋等程序完結前，亦無法進行詳細營業（銷售及支出）報告
    ，在虧損或應付款項了結前，更不能分派股息，故101年改
    組以來，至112年12月青森匯建案購屋戶交屋及公設驗收移
    交事務止，向無任一股東催促相對人須通知開會或是提出財
    務報表文件。
　3.相對人為籌措龐大應付青森匯建案土地價款及相關工程款，
    曾於102年以增資名義向股東們募資3億7千5百萬元，復於10
    5年後再以增資名義向股東們實募1億4千5百萬元。相對人為
    對各股東投入款項，有所交待，在青森匯建案預售後期，陸
    續取得購屋戶所支付買賣價金後，相對人於110年9月下旬提
    撥1億5千萬元及於112年4月下旬再提撥3億7千5百萬元款項
    ，辦理股東之前增資款項之前期退還作業。
(二)相對人與股東間往來款項理清及結算
　1.相對人取得各股東的增資款項後，隨即投入應付購地償款、
    銀行融資貸款、工程款等用途，未及辦理增資登記，而須列
    成股東往來借款的性質。然而股東們持股比例，有因其是否
    參加募資（增資）程序，有所增減調整，以致少數股東提出
    疑義；此外，如將增資款項改列成股東往來借款性質時，也
    須向股東說明情況，並交由股東會討論及表決，以及未售餘
    屋待售事宜，亦須向股東說明。因而，相對人於112年12月
    間完成青森匯建案各項公共設施驗收移交事務後，隨即寄發
    訂期在113年1月19日召開臨時股東會開會通知予各股東。相
    對人113年1月19日臨時股東會，出席股東持有股數合計240
    萬股，占全部股數250萬股之96%。會議當天並就討論事項（
    一）股東股權調整、（二）三次募資利息計算、（三）未售
    13戶餘屋如何處理等三個議案，由出席股東發言陳述其意見
    ，會中就第二議業進行表決，以贊成權數1,872,500股佔表
    決權總權數240萬股之78.02%，表決通過。上述113年1月19
    日臨時股東會結束後，相對人依公司章程、公司法規將應繳
    所得稅費用、法定公積、行政開銷及可能虧損予以保留，即
    根據第二議案決議內容，提撥5千萬元款項，通知全體股東
    們得於113年2月5日前來相對人處所領取款項。113年2月5日
    當天聲請人委託其父親林啟誠代理出面領款及執收股東會議
    事錄文件，對於股東往來借款本金利息清償計算式，並無意
    見，當天領取第一次股往未償本金561,829元、第一次股往
    新增利息全額141,013元、第二次股往新增利息全額305,592
    元，合計1,008,434元，有聲請人委託書、領款確認單、股
    東往來計算表、議事錄簽收單附卷可稽。
　2.前段相對人發放股往本金利息結束後，相對人亦將相關資料
    委由會計師整理作帳，並寄發將於113年4月18日召開113年
    度股東常會開會通知予全體股東。113年4月18日股東常會，
    該日會議計有九成五以上股東出席，合計2,473,750股數，
    會議承認事項第一議案就112年度財務報表進行表決承認事
    項，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合計2,473,750股，贊成股權數為1,8
    54,250股，以74.96%比例表決通過。承接112年度財務報表
    承認議案後，在同日會議討論事項第一議案，就盈餘262,44
    6,418元分配案，進行討論，因須保留所得稅費用、法定公
    積、支付募資利息及本金緣故，故帳面上除青森匯建案13戶
    餘屋待售外，暫無盈餘可供分配予股東。相對人繼而在討論
    事項第二議案，就青森匯建案待售房地，依二樓以上的一般
    住家臨近交易行情，及一樓店面的估售價格，向與會股東提
    出說明，但因出席股東無人願意出面承受，故只得委託仲介
    公司進行代售。就青森匯建案餘屋待售一事，恐因股東同意
    委售底價過高及中央銀行實施第七波信用管制打房措施，以
    致國內預售屋及成屋市場哀嚎遍野，六都買賣成交量大幅減
    少，時至今日，相對人名下所有青森匯建案餘屋未有成交消
    息。
(三)相對人財務報表及營所稅申報說明相對人已通知承辦歷年財
    務報表、營所稅申報、查核報告之會計師，加以整理101至1
    12年度財簽及稅簽文件交付給相對人。
(四)聲請人曾與訴外人王暉雄、黃啓峯二人，前後於103年8月25
    日、103年10月3日訂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二紙，聲
    請人因系爭協議書，進而取得相對人公司的2%股權（按2%股
    權為訴外人王暉雄轉讓個人0.8%股份、黃啓峯轉讓個人1.2%
    股份予聲請人，合計5萬股，聲請人因而成為相對人股東）
    ；相對地，聲請人也因系爭協議書緣故，將伊經營佶利營造
    有限公司全部股份轉讓給訴外人王暉雄、黃啓峯二人指定之
    王暉雄、黃泰棋、黃映中、盧怡君四人。系爭協議書應屬聲
    請人林正豪與訴外人王暉雄二人間私人股權交換性質的法律
    關係，且綜觀內容也無其他投資利益之分配或取得。然，聲
    請人竟曲解意義，以非屬締約當事人之相對人為民事被告，
    於112年5月間向釣院提起退還股款民事事件（案號112年度
    重訴字第353號），聲稱依系爭協議書及口頭約定，相對人
    須返還給付1490萬6744元。上揭退還股款事件審理法院，為
    了解爭執事項的真相為何，於118年2月19日庭期，同時傳喚
    承辦股權交換手續會計師鍾祥明、相對人總經理特助黃泰棋
    、佶利公司行政王秀蘭、佶利公司會計吳秀春等人到庭作證
    ，渠等證人均未為任何有利於聲請人之證述，審理法院隨後
    於113年9月間宣判，認定聲請人之訴訟無理由，判決聲請人
    敗訴。聲請人在上揭退還股款事件審理時，眼見到庭證人均
    為不利之證述，且相對人又不願接受其方提出的無理和解方
    案，即於113年6、7月間，以相對人代表人黃啓峯為刑案被
    告，向新北地方檢察署提起詐欺、背信、偽造文書、違反商
    業會計法等多項罪名之指控，該告訴案件由新北地方檢察署
    以113年度他字第6450號受理偵辦中。
(四)相對人歷年來均依法如實委託專業會計師進行財務報表之製
    作查核，並每年依法向稅捐機關申報及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遇有銷售建案營業收入時，也依法彌補虧損及保留法定公
    積後，將可分配盈餘或應退還款項給付與全體股東，確無損
    害股東利益的具體事實。本件並無選派檢查人之必要，相對
    人也無須提出人選名單。
四、經查：　
(一)聲請人主張其為相對人股東，持有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20
    ％，且持有繼續6個月以上，業據其提出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年度證券交易稅一般代繳稅額繳款書為證（見原審卷第17至
    20頁），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堪認聲請人為繼續6個月以
    上，持有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1%之股東，具備公司法第24
    5條第1項所定行使少數股東聲請選派檢查人之身分要件。
(二)聲請人主張相對人雖於113年1月19日召開十餘年來的第一次
    臨時股東會，其於102年度募資3億7500萬元，又於105年3月
    間向股東募資1億5000萬元，109年度募集增資6500萬元，聲
    請人曾於105年4月26日現金增資300萬元，相對人均未提供
    相關資料予聲請人，亦未提出任何收款單據及有何股東出資
    之明細，未就歷年財務為公開透明之報告，並自認3次募集
    增資，均未向主管機關辦理增資登記，相對人增資及退股東
    款項及於103年起至112年間不召開股東會均違反公司法，即
    無會計師查核簽證增資款，相對人之行為實有違法及黑箱作
    業，仍有選派檢查人之必要云云，經查:
　1.相對人於113年1月19日臨時股東會，出席股東持有股數合計
    240萬股，占全部股數250萬股之96%。會議當天並就討論事
    項（一）股東股權調整、（二）三次募資利息計算、（三）
    未售13戶餘屋如何處理等三個議案，由出席股東發言陳述其
    意見，會中就第二議業進行表決，以贊成權數1,872,500股
    佔表決權總權數240萬股之78.02%，表決通過。臨時股東會
    結束後，相對人依公司章程、公司法規將應繳所得稅費用、
    法定公積、行政開銷及可能虧損予以保留，即根據第二議案
    決議內容，提撥5千萬元款項，聲請人已受領第一次股往未
    償本金56萬1829元、第一次股往新增利息全額14萬1013元、
    第二次股往新增利息全額30萬5592元，合計100萬8434元等
    情，為聲請人所不爭，堪信為真實。可知相對人對於增資募
    款情形，業經股東會決議表決通過，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自無帳目不清之情形，聲請人以相對人帳目不清為由，據此
    聲請選派檢查人，自無必要。　 
　2.相對人已於本院審理時提出101年起至111年度各年度之財務
    報表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書、102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簽證查
    核報告書等文件（見本院卷第69-795頁），相對人歷年來均
    依法如實委託專業會計師進行財務報表之製作及查核，並依
    法如實稅捐機關申報及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並依法彌補虧
    損及保留法定公積金，將可分配之盈餘及應退還款項給付予
    全體股東，並無損害股東權益，聲請人已於114年2月11日經
    由閱卷（見本院卷2第49頁），自得查核上開資料，聲請人
    既未敘明上開經由會計師簽證之會計資料有何違法之情形，
    亦難認本件有另行選派會計師重覆檢查公司業務之必要，聲
    請人僅空言臆測相對人有不法經營等情，自難僅憑上開臆測
    之詞，即據以判斷有何可由股東保護機制予以檢查相對人公
    司之必要性，並與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應限於特定事項
    、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之要件顯屬不符，是其本件聲請，難
    認有據。
(三)綜上所述，聲請人未能檢附明確之理由及事證釋明選派檢查
    人之必要性，亦未特定檢查人應予檢查之範圍，僅泛稱應檢
    查相對人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是聲請人依公司法第245條
    第1項規定選派檢查人之聲請，要與法律要件未合，自非有
    據，應予駁回。
(四)關於財產權之訴訟，原告釋明在判決確定前不為執行，恐受
    難於抵償或難於計算之損害者，法院應依其聲請，宣告假執
    行。原告陳明在執行前可供擔保而聲請宣告假執行者，雖無
    前項釋明，法院應定相當之擔保額，宣告供擔保後，得為假
    執行。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為
    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並非財產權之訴訟，聲請人供擔保假
    執行，顯有誤會，併予駁回。
五、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95
    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林昱嘉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更一字第2號
聲  請  人  林正豪  

代  理  人  徐維良律師
相  對  人  嘉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峯  
代  理  人  彭意森律師
上列聲請人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1以上之股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
　　又按檢查人之報酬乃公司所支付，檢查必有相當成本之支出，基於成本效益之原則，必須股東持股達到一定比例，公司經營之良窳所關涉之股東權益達到一定經濟規模時，支出相當成本檢查公司帳務，不會違反手段目的之比例，方予股東聲請檢查之權。是此要件，應屬少數股東聲請檢查公司帳務之權利保護要件，自應於裁定時仍具備（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6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3號研討意見可資參照）。因之，公司於必要時始選任檢查人，屬臨時之監督機關，檢查人將其調查結果報告於其選任機關，藉以促動選任機關採取善後行動或提供選任機關採取必要措施之前提要件，自不得由檢查人恣意決定檢查之範圍。若僅憑特定時點少數股東所選任之檢查人，行未來無窮盡帳務之檢查，自有擾亂公司正常營運之虞，而有濫用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權利之情形（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087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立法上既已就行使檢查權對公司經營所生之影響，與少數股東權益之保障間，加以斟酌衡量。則法院在少數股東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時，法院除形式上審核是否符合該條項之聲請要件外，亦須實質審酌少數股東之聲請，是否檢附理由、事證、說明必要性，及是否有權利濫用之虞。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於103年出售甲級營造佶利營造有限公司之股權，將所得價金1100萬元，其中50萬元購買相對人2%之股份，其餘1050萬元均匯入相對人之帳戶，作為投資系爭新店安坑建案之全部款項共1100萬元，自103年起持有股份佔該公司已達發行股份總數之2%，相對人不曾通知聲請人參加股東會，完全不知相對人營運狀況，亦不曾分配股息或股利，依相對人負責人黃啟峯於民國(下同)109年8月6日工商時報之報導可知，自承已成立36年，營運狀況似乎不差，不可能沒有獲利，相對人於新店之青森匯建案，依網路查詢之結果，已全數完銷。另有相對人股東林信義、謝水坤二人，曾發函主張相對人的新店安坑建案（即上揭青森匯建案）存有財務帳目不清、股權異動不清、偽造文書等違法行為。相對人雖於113年1月19日召開十餘年來的第一次臨時股東會，其於102年度募資3億7500萬元，又於105年3月間向股東募資1億5000萬元，109年度募集增資6500萬元，聲請人曾於105年4月26日現金增資300萬元，相對人均未提供相關資料予聲請人，亦未提出任何收款單據及有何股東出資之明細，未就歷年財務為公開透明之報告，並自認3次募集增資，均未向主管機關辦理增資登記，相對人兩次之增資，其均未增加股份，其後又將股東匯入之款項，以自己認定之金額要求股東領回，依相對人透過此種非合法方式之增資及退資，已高達4億2500萬元，相對人未按照公司法之規定，如辦理增資或現金增資，或盈餘轉增資，或公積轉增資，均應發行新股，有意規避公司法第9條驗資不實之刑責及洗錢防制法第2條之洗錢行為，相對人增資及退股東款項及於103年起至112年間不召開股東會均違反公司法，即無會計師查核簽證增資款，相對人之行為實有違法及黑箱作業，仍有選派檢查人之必要，檢查相對人公司之業務帳目及財產營運狀況之必要，故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聲請選派檢查人，並聲明:准予選派檢查人為相對人檢查自103年起迄今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相對人則以:
(一)相對人營運概況說明
　1.相對人前身為嘉峰建設有限公司（83年1月27日設立），嗣有意擴大營業規模，乃募集資金，於100年12月下旬改組成為股份有限公司組織型態，登記實收資本額新台幣（下同）2,500萬元。相對人改組後，積極投入新北市新店區安坑地區青森匯建案基地的購地計劃，於101年底斥資購入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道路用地，共15筆，繼於107年間再購入新北市○○區○○段○00地號等公共設施保留地，資以提高青森匯建案的獎勵容積使用。俟青森匯建案基地購入整合告一段落，即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建造執照，領得108年店建字第13號建照。惟隨後不久，台灣地區面臨COVID-19疫情的嚴厲考驗，建築業者也有缺工、缺料問題，及工資、建材成本上揚的挑戰，相對人猶努力進行青森匯建案的相關興建工程，終於111年11月初領得青森匯建案的111年店使字第359號使用執照。相對人隨而投入百餘戶購屋消費者的交屋工作，繼於112年12月中旬完成與青森匯管理委員會間公共設施驗收移交等事務。
　2.相對人改組成為股份有限公司以來，唯一主要業務僅有青森匯建案而已，同一期間中並無其他建案籌措或進行，股東們對此一情形均甚了解，也知須等到青森匯建案的銷售、興建，交屋等連串又繁雜工作完成後，相對人才能針對營業情況及青森匯建案的收支帳目交由會計師進行結算，故自101年底啓動青森匯建案眾多基地的購地計劃，至112年間完成青森匯建案購屋戶交屋及眾多公共設施驗收移交手續（按交屋完結，相對人方可取得購屋貸款的買賣價款收入）及管委會公設驗收移交事務（按公設驗收移交，相對人方可估算現金盈餘）期間中，相對人實在無法提出詳細營業報告及財務帳冊予股東們觀閱。而各股東們也知道相對人自改組以來，僅有一個主要業務青森匯建案而已，在購地、領照、興建、交屋等程序完結前，亦無法進行詳細營業（銷售及支出）報告，在虧損或應付款項了結前，更不能分派股息，故101年改組以來，至112年12月青森匯建案購屋戶交屋及公設驗收移交事務止，向無任一股東催促相對人須通知開會或是提出財務報表文件。
　3.相對人為籌措龐大應付青森匯建案土地價款及相關工程款，曾於102年以增資名義向股東們募資3億7千5百萬元，復於105年後再以增資名義向股東們實募1億4千5百萬元。相對人為對各股東投入款項，有所交待，在青森匯建案預售後期，陸續取得購屋戶所支付買賣價金後，相對人於110年9月下旬提撥1億5千萬元及於112年4月下旬再提撥3億7千5百萬元款項，辦理股東之前增資款項之前期退還作業。
(二)相對人與股東間往來款項理清及結算
　1.相對人取得各股東的增資款項後，隨即投入應付購地償款、銀行融資貸款、工程款等用途，未及辦理增資登記，而須列成股東往來借款的性質。然而股東們持股比例，有因其是否參加募資（增資）程序，有所增減調整，以致少數股東提出疑義；此外，如將增資款項改列成股東往來借款性質時，也須向股東說明情況，並交由股東會討論及表決，以及未售餘屋待售事宜，亦須向股東說明。因而，相對人於112年12月間完成青森匯建案各項公共設施驗收移交事務後，隨即寄發訂期在113年1月19日召開臨時股東會開會通知予各股東。相對人113年1月19日臨時股東會，出席股東持有股數合計240萬股，占全部股數250萬股之96%。會議當天並就討論事項（一）股東股權調整、（二）三次募資利息計算、（三）未售13戶餘屋如何處理等三個議案，由出席股東發言陳述其意見，會中就第二議業進行表決，以贊成權數1,872,500股佔表決權總權數240萬股之78.02%，表決通過。上述113年1月19日臨時股東會結束後，相對人依公司章程、公司法規將應繳所得稅費用、法定公積、行政開銷及可能虧損予以保留，即根據第二議案決議內容，提撥5千萬元款項，通知全體股東們得於113年2月5日前來相對人處所領取款項。113年2月5日當天聲請人委託其父親林啟誠代理出面領款及執收股東會議事錄文件，對於股東往來借款本金利息清償計算式，並無意見，當天領取第一次股往未償本金561,829元、第一次股往新增利息全額141,013元、第二次股往新增利息全額305,592元，合計1,008,434元，有聲請人委託書、領款確認單、股東往來計算表、議事錄簽收單附卷可稽。
　2.前段相對人發放股往本金利息結束後，相對人亦將相關資料委由會計師整理作帳，並寄發將於113年4月18日召開113年度股東常會開會通知予全體股東。113年4月18日股東常會，該日會議計有九成五以上股東出席，合計2,473,750股數，會議承認事項第一議案就112年度財務報表進行表決承認事項，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合計2,473,750股，贊成股權數為1,854,250股，以74.96%比例表決通過。承接112年度財務報表承認議案後，在同日會議討論事項第一議案，就盈餘262,446,418元分配案，進行討論，因須保留所得稅費用、法定公積、支付募資利息及本金緣故，故帳面上除青森匯建案13戶餘屋待售外，暫無盈餘可供分配予股東。相對人繼而在討論事項第二議案，就青森匯建案待售房地，依二樓以上的一般住家臨近交易行情，及一樓店面的估售價格，向與會股東提出說明，但因出席股東無人願意出面承受，故只得委託仲介公司進行代售。就青森匯建案餘屋待售一事，恐因股東同意委售底價過高及中央銀行實施第七波信用管制打房措施，以致國內預售屋及成屋市場哀嚎遍野，六都買賣成交量大幅減少，時至今日，相對人名下所有青森匯建案餘屋未有成交消息。
(三)相對人財務報表及營所稅申報說明相對人已通知承辦歷年財務報表、營所稅申報、查核報告之會計師，加以整理101至112年度財簽及稅簽文件交付給相對人。
(四)聲請人曾與訴外人王暉雄、黃啓峯二人，前後於103年8月25日、103年10月3日訂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二紙，聲請人因系爭協議書，進而取得相對人公司的2%股權（按2%股權為訴外人王暉雄轉讓個人0.8%股份、黃啓峯轉讓個人1.2%股份予聲請人，合計5萬股，聲請人因而成為相對人股東）；相對地，聲請人也因系爭協議書緣故，將伊經營佶利營造有限公司全部股份轉讓給訴外人王暉雄、黃啓峯二人指定之王暉雄、黃泰棋、黃映中、盧怡君四人。系爭協議書應屬聲請人林正豪與訴外人王暉雄二人間私人股權交換性質的法律關係，且綜觀內容也無其他投資利益之分配或取得。然，聲請人竟曲解意義，以非屬締約當事人之相對人為民事被告，於112年5月間向釣院提起退還股款民事事件（案號112年度重訴字第353號），聲稱依系爭協議書及口頭約定，相對人須返還給付1490萬6744元。上揭退還股款事件審理法院，為了解爭執事項的真相為何，於118年2月19日庭期，同時傳喚承辦股權交換手續會計師鍾祥明、相對人總經理特助黃泰棋、佶利公司行政王秀蘭、佶利公司會計吳秀春等人到庭作證，渠等證人均未為任何有利於聲請人之證述，審理法院隨後於113年9月間宣判，認定聲請人之訴訟無理由，判決聲請人敗訴。聲請人在上揭退還股款事件審理時，眼見到庭證人均為不利之證述，且相對人又不願接受其方提出的無理和解方案，即於113年6、7月間，以相對人代表人黃啓峯為刑案被告，向新北地方檢察署提起詐欺、背信、偽造文書、違反商業會計法等多項罪名之指控，該告訴案件由新北地方檢察署以113年度他字第6450號受理偵辦中。
(四)相對人歷年來均依法如實委託專業會計師進行財務報表之製作查核，並每年依法向稅捐機關申報及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遇有銷售建案營業收入時，也依法彌補虧損及保留法定公積後，將可分配盈餘或應退還款項給付與全體股東，確無損害股東利益的具體事實。本件並無選派檢查人之必要，相對人也無須提出人選名單。
四、經查：　
(一)聲請人主張其為相對人股東，持有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20％，且持有繼續6個月以上，業據其提出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年度證券交易稅一般代繳稅額繳款書為證（見原審卷第17至20頁），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堪認聲請人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1%之股東，具備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所定行使少數股東聲請選派檢查人之身分要件。
(二)聲請人主張相對人雖於113年1月19日召開十餘年來的第一次臨時股東會，其於102年度募資3億7500萬元，又於105年3月間向股東募資1億5000萬元，109年度募集增資6500萬元，聲請人曾於105年4月26日現金增資300萬元，相對人均未提供相關資料予聲請人，亦未提出任何收款單據及有何股東出資之明細，未就歷年財務為公開透明之報告，並自認3次募集增資，均未向主管機關辦理增資登記，相對人增資及退股東款項及於103年起至112年間不召開股東會均違反公司法，即無會計師查核簽證增資款，相對人之行為實有違法及黑箱作業，仍有選派檢查人之必要云云，經查:
　1.相對人於113年1月19日臨時股東會，出席股東持有股數合計240萬股，占全部股數250萬股之96%。會議當天並就討論事項（一）股東股權調整、（二）三次募資利息計算、（三）未售13戶餘屋如何處理等三個議案，由出席股東發言陳述其意見，會中就第二議業進行表決，以贊成權數1,872,500股佔表決權總權數240萬股之78.02%，表決通過。臨時股東會結束後，相對人依公司章程、公司法規將應繳所得稅費用、法定公積、行政開銷及可能虧損予以保留，即根據第二議案決議內容，提撥5千萬元款項，聲請人已受領第一次股往未償本金56萬1829元、第一次股往新增利息全額14萬1013元、第二次股往新增利息全額30萬5592元，合計100萬8434元等情，為聲請人所不爭，堪信為真實。可知相對人對於增資募款情形，業經股東會決議表決通過，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自無帳目不清之情形，聲請人以相對人帳目不清為由，據此聲請選派檢查人，自無必要。　 
　2.相對人已於本院審理時提出101年起至111年度各年度之財務報表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書、102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簽證查核報告書等文件（見本院卷第69-795頁），相對人歷年來均依法如實委託專業會計師進行財務報表之製作及查核，並依法如實稅捐機關申報及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並依法彌補虧損及保留法定公積金，將可分配之盈餘及應退還款項給付予全體股東，並無損害股東權益，聲請人已於114年2月11日經由閱卷（見本院卷2第49頁），自得查核上開資料，聲請人既未敘明上開經由會計師簽證之會計資料有何違法之情形，亦難認本件有另行選派會計師重覆檢查公司業務之必要，聲請人僅空言臆測相對人有不法經營等情，自難僅憑上開臆測之詞，即據以判斷有何可由股東保護機制予以檢查相對人公司之必要性，並與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應限於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之要件顯屬不符，是其本件聲請，難認有據。
(三)綜上所述，聲請人未能檢附明確之理由及事證釋明選派檢查人之必要性，亦未特定檢查人應予檢查之範圍，僅泛稱應檢查相對人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是聲請人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選派檢查人之聲請，要與法律要件未合，自非有據，應予駁回。
(四)關於財產權之訴訟，原告釋明在判決確定前不為執行，恐受難於抵償或難於計算之損害者，法院應依其聲請，宣告假執行。原告陳明在執行前可供擔保而聲請宣告假執行者，雖無前項釋明，法院應定相當之擔保額，宣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為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並非財產權之訴訟，聲請人供擔保假執行，顯有誤會，併予駁回。
五、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林昱嘉


